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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立波 通讯员 章一立 摄

昨日上午，杭州消防滨江大队联合区总工会举行微型消防站大比武。来自企业、社区的微型消防站队员，通过一人两带、百米冲刺和原地着装

灭火3个科目的比试，展现了“5分钟灭火圈”的作战能力。

浙江职工
疗休养福利再升级
农家乐、民宿等纳入报销范围

本报记者 张倩 通讯员 王海霞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
浙江省职工疗休养福利再升级，民宿、农家
乐等列入报销范围。

记者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职工
疗休养管理工作，更好地保障和促进职工疗
休养权利的落实，省总工会等六部门联合下
发了《〈关于加强浙江省职工疗休养管理工
作的意见〉补充意见》（简称《补充意见》），对
省职工疗休养工作作了补充。

《补充意见》规定，职工疗休养活动应面
向广大职工，并向一线职工、优秀职工倾斜，
可通过政府采购、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符
合条件的旅行社、民宿、农家乐等旅游经营
者提供服务，其依法开具的发票纳入到职工
疗休养报销范围。

《补充意见》放开了每批职工只能选择
一个疗休养场所的限制。根据《补充意
见》，疗休养地安排在省内，相关单位可在
一地多点开展身心疗养、参观学习、职工交
流、乡村体验等，丰富职工疗休养形式，使
职工亲身体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新风
貌、感受“美丽浙江”建设新成就，促进身心
休养，陶冶情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
工作中去。

此外，为防范职工疗休养意外风险，职
工疗休养活动承办单位可为参加疗休养活
动的职工购买人身意外险，该项费用在疗休
养总费用中列支。

日前，补充意见已经开始实施，广大职
工今年就能享受这份升级版的疗休养福利。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范跃红

本报讯 不久前，衢州市柯城区法院第一审判庭，在法官开庭审
理原告徐某诉被告某行政机关道路行政处罚一案时，柯城区检察院
民事行政检察科的检察人员也一直在庭审现场。这是我省检察机关
第一次以旁听案件庭审的方式，对法院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进行法律
监督。不过，今后类似这样的情况会逐渐增多。昨天，记者了解到，
省检察院近日已发文决定，在此前我省已有7个检察院开展行政诉讼
监督案件集中管辖试点的基础上，再增加杭州市检察院、杭州铁路运
输检察院集中管辖部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至此，我省已有9个检察
院集中管辖部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行政诉讼案件俗称“民告官”案件。长期以来，“立案难、审理难、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行政诉讼的“三难”问题。为逐步解决这“三难”
问题，去年10月，省高级法院开始实施跨行政区划法院管辖部分行政
诉讼案件的试点工作，省检察院也决定同步行动，开展建立与审判法
院所在地、法院审判层级以及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相适应的
民行检察监督管辖试点工作，并确定行政诉讼案件相对集中管辖法
院所在的丽水市、衢州市、丽水市莲都区、云和县、青田县、松阳县、衢
州市柯城区检察院作为试点单位，受理本地区相对集中管辖的行政

诉讼监督案件，包括生效裁判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执行监
督案件；以同级受理为原则，当事人向本地区非试点院申请监督的，
非试点院应当将案件及时移送至试点院；相关非试点院对于试点院
办理案件中的调查取证、送达等工作应当予以配合。

同时，省检察院要求，试点院应当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协作，建立
相应的工作联络与信息共享机制，为试点工作的开展创造良好环
境。为保障工作顺利开展，省检察院还要求试点院配备行政检察监
督专业办案组，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成立行政检察监督专门机构。

鉴于杭州市部分行政诉讼案件从1月1日起已由跨行政区划法
院杭州铁路运输法院集中管辖，与之相对应，省检察院近日决定杭州
铁路运输检察院对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相对集中管辖的行政案件开展
监督，包括生效裁判监督、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和执行监督。当事
人向杭州市辖区内其他基层人民检察院申请监督的，其他院应当将
案件及时移送至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同时，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提请监督的上述案件由杭州市检察院管辖。对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生
效裁判的监督案件，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和杭州市人民检察院均有
管辖权。

目前，我省检察机关集中管辖部分行政诉讼监督案件的试点工
作进展顺利，尤其是此前已开始试点的衢州市柯城区检察院，相关工
作已走在前列。

初生男婴高楼落下
孩子母亲有重大嫌疑

通讯员 李文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3月21日傍晚，有人把一名初
生男婴装在垃圾袋里从高楼扔下，这事在杭
州湖墅南路仓基新村小区传得沸沸扬扬。

拱墅警方昨天通报，3月21日下午17：
55，拱墅区公安分局湖墅派出所接报警称，
在湖墅街道仓基新村小区16幢及17幢中间
的通道上发现一具用塑料袋包裹的死婴。
民警及120医生到达现场后，确认该名男婴
已经死亡。湖墅派出所及刑侦大队迅速对
周边开展调查走访。经初查，警方认为男婴
的母亲方某（35 岁，杭州人）有重大作案嫌
疑。目前，警方已立案侦查，并对方某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该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网上传谣
“公寓大火”

发帖者被处行政拘留

通讯员 胡斌 本报记者 陈洋根

本报讯 3月21日下午，一个高层公寓
着火的小视频突然在朋友圈里疯传。当天
傍晚6点多，杭州市公安消防局发布微博辟
谣：“有关网传杭州市文一路和学院路交叉
口梧桐公寓发生火灾事项，经杭州消防指挥
中心核实，未接到相关报警，系误传。”

昨天下午，杭州西湖警方通报说，网民
“吴六子”于 3 月 21 日 16:27 在 19 楼论坛以
“杭州梧桐公寓着火了”为题发帖，反映称其
在朋友圈看到杭州文一路和学院路交叉口
梧桐公寓一栋公寓楼着火。经查，帖子内容
不实，是发帖人吴某为博眼球杜撰发布。经
审查，吴某（男，20多岁，庆元人，在杭打工）
对其发布网络谣言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因吴某发布谣言行为已造成不良社会
影响，西湖警方依法对吴某作出行政拘留3
日的处罚。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陈金辉

本报讯 曾经，餐厨废弃物中“提炼”产生的“地沟油”、餐厨废弃
物运输过程中的“抛洒滴漏”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城市。昨天，杭
州市城管委发布消息称，作为全国第三批17个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4月1日起，杭州将正式实施《杭州市餐厨
废弃物管理办法》，对餐厨废弃物从产生、收集运输到处置，进行全程
规范。

根据该办法，杭州市的餐厨废弃物处理实行分级负责、统一收
运、集中处置与分散处理相结合的管理原则。其中，餐厨废弃物产生
单位要按照年度向所在地的区、县（市）市容环卫主管部门申报本单
位餐厨废弃物的种类和预测数量，并与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
集运输许可的单位签订收集运输协议，将餐厨废弃物交付给有资质
的单位收运，不得混入其他垃圾投放。同时，还要设置符合规定要求
的油水分离装置，对油水实施分离处理。当然，为了防止餐馆等餐厨
废弃物产生单位“偷排”，办法规定产生的污水要排入城市公共污水
管道的，要达到纳管标准。对餐厨废弃物中的特殊部分——用过的
动植物油，办法规定这些不可再食用的废弃动植物油脂要与其他餐
厨废弃物分别收集、储存。

哪些人可以进行餐厨废弃物的收集运输，又有哪些人可以进行
处置？办法规定，只有取得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处置许可
的，才可以从事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处置经营；而要处置餐厨废弃
物的，则要依法通过特许经营方式获取行政许可。

另外，对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单位，办法规定每日收集到的餐
厨废弃物要当日内送到处置场所，做到“日清”，并建立收集运输台
账；而对餐厨废弃物处置经营单位，杭州不仅要求其处置工艺、技术
符合国家、省等相关要求，还要有环境监测和废水、废气等的达标排
放方案。

根据办法，餐厨废弃物产生单位未按规定申报餐厨废弃物的种
类、预测数量的，可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未将不可再食用的
废弃动植物油脂与其他餐厨废弃物分别收集、储存，以及将餐厨废弃
物交给未取得许可的单位和个人收集运输的，都可处以5000元以上5
万元以下罚款。

对餐厨废弃物收集运输经营的单位，未在收集当日将餐厨废弃
物运送至处置场所的，可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未保持行驶
记录仪、装卸计量系统正常运行的，处以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据了解，目前，杭州市6个主城区已着手在餐饮单位宣传《杭州市
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并制定完成各辖区餐厨废弃物收运方案，有
的城区此前已进行试点运行。

从产生到收运到处置全部纳入监管

杭州全面严管餐厨垃圾

我省部分“民告官”监督案件管辖有变
新增杭州市检察院、杭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你追我赶


